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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 

 

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+ 

 

 

 

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17 年 6 月 26 日會議上討論「香

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+」時，要求政府向委員會提供以下資料：  

 

(a)  參考啟德發展區的區域供冷系統預計每年可節省的耗電量，

以可量化的方式估計為了在 2030年達到把碳強度降低 65%

至 70%的目標而每年須節省的耗電量；   

 

(b)  本港航運業及航空業在減少碳排放方面的目標 (如有 )；及  

 

(c)  政府當局推廣在住宅及商業樓宇安裝及使用太陽能發電系

統的計劃及獎勵措施 (如有 )，以及機電工程署進行的相關研

究的詳情。  

 

2. 經諮詢有關的決策局和部門後，政府的回應載於下文。  

 

項目  (a) 

 

3. 在 2030 年前，電力公司會逐歩將退役的燃煤發電機組改以更潔

淨的能源發電另外，政府會實施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 (立法會

CB(1)1164/16-17(03)號文件 ) 附件中所列出的其他重點減緩措施，透過

這些安排，我們預計碳強度於 2030 年  (以 2005 年為基礎 ) 將減少約

65% 至 70%。除了優化發電燃料組合外，政府已訂立目標，於 2025

年把香港能源強度以 2005 年為基礎減少百分之四十，減幅相當於 2012

年香港能源消耗的百分之六，即每年 17,300 太焦耳或相當於四十八億

度電。為達到後者的目標，其中一個重要措施是繼續在新發展區及重

建區提供區域製冷系統。作為參考，啟德發展區區域製冷系統完成後，

估計每年可以節省八千五百萬度電。  

 

項目  (b) 

 

4. 由於《巴黎協定》並不涵蓋國際航運及航空業，所以本港並沒有

航運業及航空業減少碳排放的特定目標，其處理氣候變化問題分別屬

於國際海事組織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(國際民航組織 )的職權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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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香港機場管理局（機管局）於 2016 年 11 月公布，承諾在 2016

年至 2020 年間，將香港國際機場的整體碳強度從 2015 年水平再減低

10%。在此之前，機管局與 40 個業務夥伴已在 2010 至 2015 年間把碳

強度成功減低 25.6%，超越 2010 年時所訂立的減低碳強度 25%的目

標。  

 

項目  (c)   

 

6. 為鼓勵私營機構採用可再生能源，政府由 2008 年起，為私人物

業安裝可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提供設備資本開支的稅務優惠。由購置合

資格環保裝置（包括可再生能源裝置）年度起的連續五年，每年可在

利得稅扣除為建造有關裝置所涉及資本開支的百分之二十。為方便市

民加深認識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應用，機電工程署的網頁提供了有關可

再生能源的資訊、指南和技術指引，並推出「香港可再生能源網」專

題網頁 (網址：http://re.emsd.gov.hk)，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技術詳情和資

訊。  

 

7. 為進一步推廣可再生能源的發展，機電署已委聘顧問就在樓宇天

台及外牆上安裝太陽能板發電系統的潛力、障礙和限制進行研究。預

計在 2018 年上半年有結果。  

 

8. 此外，政府於 2017 年 4 月與兩家電力公司簽署 2018 年後的新《管

制計劃協議》（《協議》），推廣可再生能源是新《協議》的重點之一。

有關措施包括在下一個規管期內引入上網電價，鼓勵私營機構及社區

考慮投資分布式可再生能源，藉此生產的電力可以高於一般電費水平

的價格售予電力公司，以支付他們投資在可再生能源系統和發電的成

本。電力公司亦會協助和改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接駁電網的安排。  

 

 

 

 

環境局  

2017 年 8 月  

http://re.emsd.gov.hk/



